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关于2025年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晋江展馆设计
搭建项目询价邀请函

为做好晋江市绿色优质农产品产销对接工作，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就2025年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晋江展馆设计搭建项目发布询价邀请，拟委托一家单位为我局提供展馆搭建、展品运送等工作，请有意向单位按要求提供相关材料。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2025年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晋江展馆设计搭建项目，项目预算：2.7万元（最高限价、含税费等一切费用），超出最高预算金额，将视为无效报价。
二、项目地点
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三、项目要求
（一）晋江馆展区面积36平方米，项目包括在会议期间、会前搭建准备期间、会后拆除撤展期间的场地使用费、水电费和场地管理服务费，以及搭建费、布展设计费、材料费、修理费、维护费、拆除费、运输费和其他相关费用等。
（二）要求设计风格突出福建晋江区域特色，搭建结构安全、动线布局合理，搭建材料环保阻燃。
（三）要求2025年9月13日14:00前完成展馆搭建，2025年9月17日16:30完成验收并撤展。
四、资格要求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证明材料或承诺函）；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报价材料要求
（一）资格条件相关材料；
（二）单位简介、承办相关工作的经验材料（如有）；
（三）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经营活动记录（提供证明材料或承诺函）
（四）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及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五）2025年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晋江展馆设计搭建项目设计方案与报价明细表； 
（六）本项目负责人姓名、电话、地址； 
（七）上述材料须密封并加盖公章。 
六、评选因素
（一）具有履行合同所需的设计搭建专业技术能力（需提供相关承诺及证书原件格式自拟）；
（二）承接类似项目的工作经验；
（三）设计及报价；
（四）其他便捷服务。
七、材料递交时间及地点
2025年8月20日18时00分前，将纸质件报价材料（一式两份）递交至晋江市农业农村局，供应商提供的所有材料均需完整装订成册并加盖供应商公章，且密封完好，否则响应无效，逾期或不符合规定的材料将被拒绝接收。
八、中标方式
本项目采用最低价中标法，如遇最终报价相同时，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综合考虑供应商的质量、服务水准以及其他符合采购需求的因素，以确定最终的中标者。
九、签订合同
确定中标单位后10日内，双方签订合同，按合同执行。如中标单位存在虚假承诺等行为，我局有权取消中标资格或解除合同，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十、其他事项
（一）供应商提供的操作规范、技术规范等必须符合国家及行业管理相关标准或规范要求，确保工程质量达到标准，并严格按照采购人最终审定的设计图执行。
（二）供应商在响应文件所提供的全部资料应真实可靠，并接受采购人、监管部门进一步审查其中任何资料真实性的要求
（三）本项目保修期至会展整体拆卸工作结束止。保修期内若发生故障，成交人应现场提供修复服务，免费更换损坏的零部件，修理费用由成交人负责。
（四）成交人自合同签订至会展整体拆卸工作结束期间全权承担维护保养、安全等责任。
十一、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坤煌
联系电话：18959706682；监督电话：0595-8562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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